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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立法會CB(2)2064/99-00(01)號文件 )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E應主席所請，向委員概述
政府當局所提交，題為 “當局對法案委員會提出的一些法
律問題的回應 ”的參考文件的內容。

以不當方式取得的DNA資料應否獲法院接納為證據

2. 主席表示，對於應否接納以不當方式取得的資

料，英國及美國的做法有極大差異。他詢問法院如何決

定應否接納某項證據。

3.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表示，在作出上述決定時，

法院會考慮該項證據與所審理的個案是否有關，以及是

否以不公平的方式取得。根據普通法的規定，倘某項證

據是以不公平的方式取得，法院具有豁除該項證據的酌

情決定權。他補充，英國曾有一宗案例，當局在未經一

名強姦犯同意下從醫生處取得其醫學紀錄，而該份紀錄

更獲法院接納為證據。

4. 主席詢問，以不當及非法方式取得的證據的可

接納程度是否有任何不同。高級助理法律顧問表示，按

照普通法，即使某些證據是以盜竊方式取得，法院亦可

接納該等證據。

5. 劉慧卿議員詢問，在條例草案中訂明並非按照

條例草案的規定取得的DNA資料，將不會獲得法院接納
為證據，與不訂明該項規定的分別何在。高級助理法律

顧問表示，如不在條例草案中訂明某項規定，法院會按

照普通法的原則，決定是否接納某項證據。如在條例草

案中作出規定，法院在決定是否接納某項證據時會按照

法例規定行事。

6.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E表示，政府當局曾就此問
題諮詢律政司，並獲告知有必要使不同法例保持一致。

條例草案已就收取樣本訂定明確而充分的保障，政府當

局亦已承諾就收取樣本的正確程序制訂行政指引。某項

證據是否獲得接納，通常視乎每宗個案的情況而定。

7. 程介南議員認為DNA資料與其他證據並無太大
分別，因此不應以不同方法處理。倘DNA資料可提供強
而有力的證據，證明某人是否曾觸犯某項罪行，便不應

禁止將之提交法院。主席表示，由於DNA資料可提供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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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力的證據，執法人員可能會傾向以不當方式取得該

等資料。

8. 劉慧卿議員詢問，現行法律制度對於應否接納

以不當方式取得的證據訂有何種制衡。保安局首席助理

局長E回應時表示，法院須考慮各項法律原則及案例。高
級助理法律顧問補充，法院在行使其酌情決定權時，亦

會力求確保對疑犯公平，以及避免濫用其酌情決定權。

政府當局

9. 主席表示，根據一項普通法的原則，疑犯在非

自願情況下作出的認罪供詞，將不獲法院接納為證據。

他建議把應否接納以不當方式取得的證據的問題，交由

法律改革委員會跟進。

賦予被告人要求政府化驗所提供服務的法定權利

10. 劉慧卿議員詢問，海外國家的法例中是否訂有

條文，賦予被告人要求有關的政府化驗所提供服務的法

定權利。

11.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E回應時表示，據她所知，
外國有關法例並無訂定此項條文。總警司 (刑事 )(支援 )表
示，增訂此項條文可能會帶來資源方面的影響。被告人

亦可利用此項權利，不斷要求政府化驗所進行各種化

驗，藉此拖延進行審訊。他補充，只要向警方作出的權

利要求屬合理性質的要求，警方通常會就有關申訴作出

調查。

政府當局

12. 劉慧卿議員表示，倘外國有關法例並無訂定類

似條文，她不會堅持在條例草案中增訂此項條文。她建

議政府當局承諾在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的致辭中，述

明被告人提出由政府化驗所提供服務的要求如屬合理，

即會獲得受理。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 E同意研究該項建
議。

條例草案對國家的約束力

13. 主席就條例草案對國家的約束力提出查詢。他

請委員注意，政府當局仍未就《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第
486章 )應否對國家具約束力一事，向有關的立法會事務委
員會作出匯報。

14.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表示，《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章 )第 66(1)條規定， ‘除非條例明文訂定，或由於必然含
意顯示 “國家 ”須受約束，否則任何條例 (不論條例是在
1997年 7月 1日之前、當日或之後制定的 )在一切情況下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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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影響 “國家 ”的權利，對 “國家 ”亦不具約束力 ’。雖然並
無明確條文規定條例草案須對國家具約束力，但條例草

案是否隱含對國家的約束力，將由法院作出決定。在決

定法例是否具有隱含的約束力時，法院可能需要研究每

宗個案的情況。倘具有明確的立法意圖，顯示條例草案

應對國家具約束力，在條例草案增訂明確的具約束力條

文，將是較可取的做法。

15. 劉慧卿議員詢問，是否只有在國家表示同意的

情況下，某項法例才會對國家具約束力。她表示，《基

本法》規定香港居民及在香港的其他人有遵守香港特別

行政區 (下稱 “香港特區 ”)實行的法律的義務。既然如此，
她質疑第 1章第 66(1)條何以規定，除非條例明文訂定或由
於必然含意顯示國家須受約束，否則任何法例對國家均

不具約束力。她質疑某項法例如何能夠對任何人具約束

力，但是對國家卻不具約束力。關於政府當局所提交參

考文件的第 12段，她詢問國家官員如觸犯《警隊條例》(第
232章 )擬議條文第 59G(2)條所訂罪行，會否被當局拘捕。

16.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E表示，擬議法例適用於香
港特區的所有人，包括國家官員。在刑事檢控中，執行

職務或服從上級命令並不可作為抗辯理由。倘建議某項

法例須對國家具約束力，則須向國家作出諮詢。政府當

局認為無需加入明確的具約束力條文，因為條例草案的

目的是為了在香港調查及偵查罪案作出規定。

17.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表示，如某項法例對國家不

具約束力但卻對任何人具約束力，則在實施方面可能會

有實際困難。劉慧卿議員詢問，如條例草案以現時的草

擬方式獲得通過，會否對警方的執法工作造成任何困

難，特別是針對國家官員進行的執法工作。總警司 (刑
事 )(支援 )表示，如任何人被發現違反擬議法例的規定，
警方會拘捕有關的人。

高級助理

法律顧問

18.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回應主席時表示，現時有某

些條例明文規定對國家具約束力。主席要求高級助理法

律顧問提供對國家具約束力的現行法例一覽，以及按其

性質作出的分類說明。

19. 委員詢問在條例草案中加入明確的具約束力條

文將有何效果，高級助理法律顧問回應時表示，如訂有

明確的具約束力條文，國家便不能指示其官員取覽DNA
資料庫的資料，但為了《警隊條例》擬議條文第 59G(2)
條所指明的目的則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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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主席表示，如不就國家訂定明確的具約束力條

文，從香港以外地方非法入侵DNA資料庫的國家官員，
可能並未違反擬議法例的規定。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E表
示，當局所得的法律意見已證實，由於DNA資料庫是在
香港特區境內保存，當局可援引擬議法例處理上述情

況。由於此事可能涉及跨境罪案，當局會一如對付其他

跨境罪案般對之加以處理。因此，當局可對非法入侵資

料庫的人採取行動。她重申，條例草案所訂的刑事罪行

條文已作出充分的規定，因為該等條文適用於香港特區

的所有人。政府當局希望條例草案可於本年度立法會期

內獲得通過，而擬議法例對國家的約束力的問題，則可

於政府當局就此事進行的綜合檢討中加以處理。劉慧卿

議員認為，所有本地法例均應對國家具約束力一事，應

屬一項基本的原則，當局只應就個別法例考慮作出豁

免。

21. 主席表示，《基本法》第十九條規定，香港特

區法院對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無管轄權。因此，他關

注到如某一國家官員因違反《警隊條例》擬議條文第

59G(2)條而被拘捕，法院可能無權審理有關的個案。保安
局首席助理局長E答稱，條例草案與屬於國防、外交等事
宜的國家行為，根本毫無關係。

政府當局 22. 主席要求政府當局重新考慮是否有必要增訂一

項對國家具約束力的條文。

II. 下次會議的日期下次會議的日期下次會議的日期下次會議的日期

23. 委員察悉法案委員會訂於 2000年 5月 30日下午
12時 45分舉行下次會議，以便繼續與政府當局進行討
論。

24.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12時 3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7月 19日


